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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6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

划〉的通知》（建标[2015]274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设计水质与水量；4总体设计；

5单元设计；6 辅助工程；7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8工程施工及验收。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增加了术语，取消了原“初期渗沥液、中

期渗沥液、后期渗沥液、封场后渗沥液”基本术语，增加“渗沥液主处理、渗沥

液深度处理、渗沥液浓缩液”等本标准涉及的重要名字术语；2将原标准“渗沥

液处理工艺”章节细化为“总体设计”和“单元设计”两章；3将原标准“4.3工

艺设计”进行了详尽参数和要求的规定；4新增“5.7高级氧化”、“5.8机械蒸汽

再压缩蒸发技术”、“5.9浸没燃烧蒸发”等近年来新工艺设计的规定；5将原标

准有关臭气处理、污泥处理分别细化为“5.10臭气处理、5.11污泥处理”。6将原

标准“9应急处理措施”并入“工艺调试和运行管理”，并更名为“9工艺调试和

运行管理”。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日常管理，

由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主编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36号楼，邮政编码：

100120）。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建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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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规范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做到保护环境、技术可靠、经

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沥液处理新建、改建及扩建

工程。 

1.0.3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设计处理规模和使用年限应根据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规模和使用年限等综合确定。 

1.0.4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应在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试验的基础

上，采用成熟可靠的先进技术。提高处理效率，优化运行管理，节约能源，降低

工程造价和运行成本。 

1.0.5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建设、运营应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对区域土壤、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污染。 

1.0.6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设计、建设等，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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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 渗沥液处理系统 leachate treatment system 

渗沥液从取水到处理出水排放的各个工艺处理单元的总称，包括预处理、主

处理、深度处理和辅助处理等。 

2.2 渗沥液预处理 leachate pre-treatment 

消减渗沥液中的杂质、氨氮等污染负荷，改善后续工艺单元进水水质的工艺

单元，通常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方法。 

2.3 渗沥液主处理 main treatment of leachate 

主要去除渗沥液中的有机污染物、氮、磷等的工艺单元，通常采用厌氧、缺

氧和好氧等生物方法处理。 

2.4 渗沥液深度处理 leachate post-treatment; advanced treatment of leachate 

去除难以生物降解的有机物、溶解物等的工艺单元，通常采用膜法、高级氧

化、蒸发、吸附法等方法处理。 

2.5 渗沥液辅助处理 Leachate auxiliary treatment 

渗沥液预处理、主处理和深度处理各工艺段中产生的污泥、浓缩液和臭气等

二次污染物，处理这些二次污染的工艺单元统称渗沥液辅助处理。 

2.6 渗沥液浓缩液 concentrated leachate 

渗沥液经纳滤、反渗透等膜处理或经蒸发处理分离出的含较高浓度难降解有

机质和高盐度的浓缩废水。 

2.7 外置式膜生物反应器 side-stream membrane bioreactor（SSMBR） 

生物反应器与膜组件相对独立，通过混合液循环泵施加外压使处理水通过膜

组件后排出的一种膜生物反应器（MBR）类型。 

2.8 内置式膜生物反应器 submerged membrane bioreactor（SMBR） 

膜组件浸没在生物反应器内，处理水通过负压抽吸经过膜单元后排出的一种

膜生物反应器（MBR）类型。 

2.9 渗沥液膜处理 membrane treatment 

以膜为载体，运用膜分离手段处理渗沥液的方法。包括纳滤和反渗透等。 

2.10 淤塞指数（SDI15） 

由堵塞 0.45um 微孔滤膜的速率所计算得出的、表征水中细微悬浮固体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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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指数。 

2.11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技术 mechanical vapor recompression（compression）

（ MVR/MVC） 

利用蒸汽压缩机压缩蒸发产生的二次蒸汽，提高二次蒸汽的温度和热量，压

缩后的蒸汽进入蒸发器作为热源再次使原液产生蒸发，从而达到不需要外供蒸汽，

依靠蒸发器系统自循环来达到蒸发浓缩的一项蒸发技术。 

2.12 浸没燃烧蒸发（submerged combustion evaporation, SCE） 

利用气体燃料在液体亚表面增压浸没燃烧，并通过特殊的结构形成超微气泡，

超微气泡与浓缩液直接接触蒸发的一种蒸发技术。 

2.13 产水率（水回收率）water production rate  

采用膜系统或蒸发系统处理渗沥液或浓缩液时，产水量与进水总量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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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水质与水量 

3.1 设计水质 

3.1.1 生活垃圾渗沥液设计进水水质参数的确定应根据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不同，

根据实测水质，并结合渗沥液水质变化规律合理选取。 

3.1.2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新建项目设计进水水质应按照同地区同类型工程实

际运行监测数据并结合初期渗沥液、中后期渗沥液及封场渗沥液的性质，综合评

价选取。 

3.1.3 生活垃圾焚烧厂渗沥液设计进水水质参数的确定，新建项目可参考同类地

区焚烧厂渗沥液水质范围合理选取设计值。 

3.1.4 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沥液设计进水水质参数的确定，新建项目可参考同类地

区转运站渗沥液水质范围合理选取设计值，也可参考当地或同类地区焚烧厂渗沥

液水质参数。 

3.1.5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改扩建项目的设计进水水质参数应参照现状设施的实

测水质并根据运行年限推测水质变化范围。 

3.1.6 生活垃圾渗沥液浓缩液设计进水水质参数的确定应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并

结合渗沥液水质变化规律合理选取。 

3.2 设计水量 

3.2.1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宜采用《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处理技术规

范》GB50869 规定的经验公式法（浸出系数法）进行计算，也可采用逐年平均

法或《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176 中推荐的经验公式法，

有条件时宜采用水量平衡法校核。 

3.2.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沥液产生量确定应根据原生垃圾含水率、垃圾转运

方式、垃圾在焚烧厂储坑内停留时间、当地气象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通常渗沥

液的产生量按照垃圾处理量的 15～3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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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沥液产生量应根据原生垃圾含水率，垃圾压缩工艺特点

综合考虑。通常按照垃圾处理量的 5～15%取值。 

3.3 排放水质 

3.3.1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排放水质应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 的要求；尚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的排放标准。 

3.3.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沥液排放除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外，尚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的排放标准。 

3.3.3 生活垃圾转运站及其他垃圾处理设施的渗沥液排放，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

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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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固废处理园区模式规划和建设时，垃圾渗沥液宜按照

“集中处理”的原则进行综合考虑。 

4.1.2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项目设计规模应在渗沥液水量、水质计算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运行时间、其他污水汇入和设计富裕量等因素综合确定。 

4.1.3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艺应根据渗沥液进水水质、水量及排放要求综合确

定，宜采用组合工艺，组合工艺的主体宜为生物处理工艺。 

4.1.4 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宜按照两个及两个以上系列设计，规模较小时可采用

单系列设计，主要工艺设备应考虑备用。 

4.2 工艺流程 

4.2.1 渗沥液处理工艺宜包括预处理、主处理和深度处理。渗沥液的处理工艺应

根据渗沥液的进水水质、水量及排放要求综合选取。其组合工艺见图 4.2.1。 

图 4.2.1 常规工艺流程 

4.2.2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为初期渗沥液和中期渗沥液时，宜采用“预处理+主

理+深度处理”组合工艺或“主处理+深度处理”；当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为后期

渗沥液或封场渗沥液时，可采用“预处理+深度处理”组合工艺。 

4.2.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转运站等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沥液，处

理工艺宜选择“预处理+主处理+深度处理”组合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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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垃圾渗沥液预处理工艺可选择物化处理或生物处理等。 

4.2.5 主处理宜选择膜生物反应器（MBR）处理工艺，也可选择序批式生物反应

器（SBR）等处理工艺。 

4.2.6 深度处理可选择膜处理工艺、高级氧化、曝气生物滤池（BAF）、机械蒸发

再压缩蒸发（MVR/MVC）或其他先进可靠的处理技术。 

4.2.7 膜处理工艺宜选择纳滤、反渗透及二者组合的工艺。 

4.2.8 浓缩液处理可选择浸没燃烧蒸发（SCE）、机械蒸发再压缩（MVR/MVC）、

高级氧化等工艺。 

4.2.9 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产生的剩余污泥、臭气及沼气等，需根据环评及排放

要求选择适宜的处理技术。 

4.3 总体布置 

4.3.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应满足国家现行的消防、卫生、安全等有关标准的规定，综合考虑地形、

地貌、周围环境、工艺流程、建构筑物及设施相互间的平面和空间关系，各项设

施整体应协调统一。 

2 生产管理建筑物和生活设施宜集中布置，其位置和朝向应力求合理，并应

与处理构筑物保持一定距离。 

4.3.2 总平面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 的

有关要求。 

4.3.3 总体布置应充分考虑渗沥液收集与外排条件，符合排水通畅、降低能耗、

平衡土方的要求。 

4.3.4 渗沥液处理厂(站)宜单独设置在垃圾处理（厂）场管理区的下风向，并应

满足施工、设备安装、各类管线连接简洁、维修管理方便等要求。 

4.3.5 厌氧反应器、火炬及沼气储柜的布置宜参照《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GB/T51063 的相关要求。 

4.3.6 渗沥液处理主体设施四周宜采取有效的绿化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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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渗沥液处理区域内应有必要的通道，应有明显的车辆行驶方向标志，并应

符合消防通道要求。 

4.3.8 渗沥液处理区道路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D40、《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D5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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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元设计 

5.1 调节池 

5.1.1  调节池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容积确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 的有关规定； 

2 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渗沥液调节池有效容积不宜小于 7d 渗沥液平均产生量；

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的渗沥液调节池有效容积不宜小于 4d 渗沥液平均产生量； 

3 调节池宜设计为 2 个或分格设置，宜并兼事故调节池功能； 

4 渗沥液调节池应加盖并配套甲烷监测设施、气体收集及处理设施等； 

5 渗沥液调节池宜根据使用条件及形式设置清淤措施。 

5.1.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转运站等渗沥液调节池前端应根据水质、

水量等因素选择适宜预处理措施。 

5.2 混凝沉淀 

5.2.1 混凝反应形式的选择，应根据渗沥液进水水质、水量、后续处理单元对水

质要求，并考虑渗沥液水温变化、水质水量均匀程度以及是否连续运转等因素，

结合当地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2.2 混凝反应药剂混合设备的选择，应根据渗沥液水量、水质、水温等条件综

合分析后确定。混合设备宜采用管式混合器、机械混合器、水泵混合装置等。 

5.2.3 沉淀池的个数或能够单独排空的分格数不宜少于 2 个。 

5.2.4 设计沉淀池时应考虑均匀配水和集水。 

5.2.5 当渗沥液悬浮物（SS）浓度较高或排泥量较大时，应在反应设备中设机械

排泥装置，并按照国家相应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污泥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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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厌氧生物处理 

5.3.1 厌氧生物处理宜选择上流式厌氧污泥床法（UASB）、上流式厌氧过滤床法

（UBF）、内循环厌氧反应器（IC）等反应器及其改良工艺等。 

5.3.2 厌氧生物处理系统包括厌氧反应器、供热系统（常温厌氧的除外）、沼气利

用系统、污泥处理系统等，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3.2 设计。 

 

 

 

 

 

 

 

 

 

图 5.3.2 厌氧系统流程框图 

5.3.3 厌氧反应器的设计应根据进出水水质、水量、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容积负

荷等因素确定，反应器形式宜采用圆形，减少水力死区，宜采用中温厌氧。 

5.3.4 厌氧生物处理系统设计参数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常温厌氧温度范围宜为（20～30）℃，中温厌氧温度范围宜为（33～38）℃； 

2 容积负荷宜为（4～10）kgCOD/（m3•d）； 

3 pH 值宜为 6.5～7.8； 

4 停留时间宜为（4~10）天； 

5 COD 去除率宜大于 60%。 

6 沼气产率宜取（0.35~0.60）m3/kgCOD，沼气中甲烷含量宜为 55%~65%； 

7 上升流速：（0.5~3.0）m/h； 

5.3.5 厌氧反应器的计算容积宜采用容积负荷法，并采用表面负荷法进行校核。

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容积负荷法 
 

沼气 

渗沥液原液 厌氧反应器 

供热系统 

利用/火炬燃烧 

后续处理单元 

污泥处理 

VS

CQ
V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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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 

式中：V—厌氧反应器容积，m3； 

Q—垃圾渗沥液处理量，m3/d； 

SV—容积负荷，kgCOD/（m3•d）； 

C0—进水 COD 浓度，kg/m3。 

（2）表面负荷法（校核） 
 

（5.3.5-2） 

 

式中：q—表面负荷，m³/(m²•h)。一般取 0.5-3.0m³/(m²•h)； 

Q—污水处理量（循环总量），m3/h； 

S—反应器平面投影面积，m²。 

5.3.6 厌氧处理产生的沼气应利用或安全处置，沼气产量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24

)（ 0 
 e

a

CCQ
Q （5.3.6） 

式中：Qa—厌氧产沼气量（ m3/h）； 

Q—垃圾渗沥液处理量（m3/d）； 

C0—厌氧反应器进水 COD 浓度（ kg/m3）； 

Ce—厌氧反应器出水 COD 浓度（ kg/m3）； 

ŋ—沼气产率，宜取（0.35~0.60m3/kgCOD）。 

5.3.7 厌氧系统的工艺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厌氧反应器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制结构两种。钢筋混凝土结构内壁应

做防腐处理；钢制结构内、外壁应做防腐处理，外壁应做保温。 

2 垃圾渗沥液中钙镁离子及 SS 含量很高时，厌氧工艺的前端应设置相应的

处理工艺单元，降低对厌氧布水设施的影响，同时布水设施应有防堵塞和结垢的

措施。 

3 沼气应根据具体的利用处置方案，配套相应的净化措施。 

5.3.8 厌氧系统安全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厌氧防爆区域内配备的工艺和电气设备、仪表应具备防爆性能。 

2 厌氧产气管路上应设置阻火器和水封，同时设置自动点燃火炬作为尾气安

全排放措施。 

S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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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厌氧反应器及沼气储存等区域应设甲烷监测及报警装置。 

5.4 膜生物反应器（MBR） 

5.4.1 MBR 系统通常由预过滤器、生物反应器、膜组件、曝气系统等单元组成，

配套设施及设备包括膜组件清洗装置、水泵、风机、仪表及电气控制等。 

5.4.2 MBR 系统分为外置式和内置式两种，外置式膜宜选用管式超滤膜，内置式

膜宜选用中空纤维微滤或超滤膜。 

1 当采用外置式 MBR 时，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4.2-1 设计。 

 

图 5.4.2-1 常规外置式 MBR 系统流程框图 

 
2 当采用内置式 MBR 时，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4.2-2 设计。 

 
图 5.4.2-2 内置式 MBR 系统流程框图 

 
3 当需要强化生物处理时，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4.2-3 设计。 

污泥回流 
曝气 

出水 

剩余污泥 

混合液回流 

反硝化反应器 硝化反应器 超滤膜装置 

进水 

膜清洗装置 

污泥回流 曝气 

出水 

剩余污泥 

反硝化反应器 硝化反应器 超滤/微滤膜装进水 

混合液回流 
膜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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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3 强化生物处理 MBR 系统流程框图 

5.4.3 MBR 系统的设计进水主要污染物指标宜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 COD 不宜大于 20000mg/L； 

2 生化需氧量与化学需氧量比值（BOD5/COD）：不宜小于 0.3； 

3 进水氨氮（NH3-N）不宜大于 3500 mg/L； 

4 生化需氧量与氨氮（BOD5/NH3-N）比值不宜小于 5。 

5.4.4 MBR 系统的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污泥浓度（MLSS）：宜为 8000mg/L~15000mg/L； 

2 污泥负荷：宜为（0.05~0.3）kgCOD/（kgMLSS•d）； 

3 脱氮速率：宜为（0.04~0.13）kgNO3-N/（kgMLSS•d）； 

4 硝化速率：宜为（0.02~0.06）kgNH4
+-N/（kgMLSS•d）； 

5 污泥总产率系数：宜为 0.15 ~0.3kgMLSS/kgCOD； 

6 水温度：宜为 20℃~35℃。 

5.4.5 MBR 系统出水水质指标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化学需氧量（COD）：不宜大于 1200 mg/L； 

2 生化需氧量（BOD5）：不宜大于 200 mg/L； 

3 氨氮（NH3-N）：不宜大于 50mg/L； 

4 总氮（TN）：不宜大于 200mg/L。 

5.4.6 MBR 系统生化部分反硝化池容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𝑉୬ =
.ଵொ(ே౪ିே౪)ି.ଵଶ∆౬

ౚ
  （5.4.6-1） 

 

∆𝑋୴ = 𝑦𝑌୲
ொ(ௌିௌ)

ଵ
  （5.4.6-2） 

混合液回流 

进水 出水 

污泥回流 
碳源 剩余污泥 

超滤膜

装置 

膜清洗 
曝气 

一级反硝

化反应器

一级硝化

反应器 

二级反硝

化反应器 

二级硝化

反应器 

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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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𝑉୬——反硝化池容积，m3； 

Q——设计渗沥液流量，m3»d； 

X——生物反应池内污泥浓度（MLSS），gMLSS/L； 

∆𝑋୴——排出生物反应池系统的微生物量，kgMLVSS/d； 

𝑁୲୭——生物反应池进水总氮浓度，mg/L； 

𝑁୲ୣ——生物反应池出水总氮浓度，mg/L； 

𝐾ୢୣ——脱氮速率，kgNO3-N/（kgMLSS·d）； 

𝑌୲——污泥总产率系数，kgMLSS/kgCOD； 

𝑦——MLSS 中 MLVSS 所占比例，gMLVSS/gMLSS，一般取 0.6~0.8； 

𝑆୭——生物反应池进水化学需氧量，mg/L； 

𝑆ୣ——生物反应池出水化学需氧量，mg/L。 

5.4.7 MBR 系统生化部分硝化池容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S

e0

1000

(

XK

SSQ
VS

）


(5.4.7-1) 

N

e
N XK

NNQ
V

1000

)( 0 
(5.4.7-2) 

分别计算出 VS 和 VN值，取两者中大者作为 VO。 

式中：VO——硝化池容积，m3； 

VS——去除碳有机物所需硝化池容积，m3； 

VN——硝化所需反应器容积，m3； 

Q——设计渗沥液流量，m3»d； 

So——生物反应池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mg/L； 

Se——生物反应池出水化学需氧量浓度，mg/L； 

No——生物反应池进水氨氮浓度，mg/L； 

Ne——生物反应池出水氨氮浓度，mg/L； 

X——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MLSS）平均浓度，g/L； 

KS——污泥负荷，kgCOD/（kgMLSS·d）； 

KN——硝化速率，kgNH4
+-N/（kgML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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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MBR 系统生化部分混合液回流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5.4.8-1) 

 (5.4.8-2) 

式中：Q——设计渗沥液流量，m3»d； 

QR——混合液回流量，m3»d； 

f——设计脱氮效率，%； 

R——回流比，倍。 

5.4.9 MBR 系统生化部分硝化池中的污水需氧量，根据去除的五日生化需氧量、

氨氮的硝化和除氮等要求，按下列公式计算： 

O2=0.001aQ(So-Se)-cΔXV+b[0.001QNk-0.12ΔXV]-0.62b[0.001Q(Nt-Noe)-0.12Δ

XV]（5.4.9） 

式中：O2——污水需氧量(kgO2/d)； 

Q——硝化池的进水流量(m3»d)； 

So——硝化池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mg/L)，计算时可用化学需氧量代替，

但需根据水质情况考虑换算系数； 

Se——硝化池出水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计算时可用化学需氧量代替，

但需根据水质情况考虑换算系数； 

ΔXV——排出硝化池系统的微生物量(kg/d)； 

Nk——硝化池进水总凯氏氮浓度(mg/L)； 

Nt——硝化池进水总氮浓度(mg/L)； 

Noe——硝化池出水硝态氮浓度(mg/L)； 

0.12ΔXV——排出硝化池系统的微生物中含氮量(kg/d)； 

a——碳的氧当量，当含碳物质以 COD 计时，取 1.0； 

b——常数，氧化每公斤氨氮所需氧量(kgO2/kgN)，取 4.57； 

c——常数，细菌细胞的氧当量，取 1.42。 

5.4.10 MBR 系统生化部分鼓风曝气时，可按下式将标准状态下污水需氧量，换

算为标准状态下的供气量。 

f

f
R




1

RQ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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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S E

O
G

28.0


（5.4.10） 

式中：GS——标准状态下供气量(m3»h)； 

0.28—标准状态下(0.1MPa、20℃)下的每立方米空气中含氧量(kgO2/m3)； 

OS——标准状态下生物反应池污水需氧量(kgO2/h)； 

EA——曝气器氧的利用率(%)； 

5.4.11 MBR 系统超滤或微滤膜参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膜面积计算 

公式：S = Qh /J（5.4.11-1） 

S--膜总面积（m2）； 

Qh ---进水流量（m3/h）； 

J---膜通量（L/m2•h）。 

（2）膜元件计算 

公式：n = S / Sa（5.4.11-2） 

n---膜数量（支）； 

S---膜面积（m2）； 

Sa---单支膜面积（m2）。 

5.4.12 外置式膜通量宜为 60 L/（m2•h）~70 L/（m2•h）。内置式按材质区分，PVDF

材质的膜通量宜为8 L/（m2•h）~12 L/（m2•h），PTEF材质的膜通量宜为8 L/（m2•h）

~20 L/（m2•h）。 
 

5.5 纳滤 

5.5.1 纳滤工艺宜为经过生物处理后的出水，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5.1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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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纳滤系统工艺流程框图 

 

5.5.2 纳滤系统的设计进水主要污染物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化学需氧量（COD）不宜大于 1200 mg/L； 

2 生化需氧量（BOD5）不宜大于 30 mg/L； 

3 氧化还原电位（ORP）宜小于 200 mv； 

4 进水 pH 值宜小于 7.0。 

5.5.3 纳滤系统的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温度： 8～30℃； 

2 pH 值： 5.0～7.0； 

3 操作压力：0.5-2.5 MPa。 

4 COD 去除率应大于 80%； 

5 产水率不低于 75%； 

6 纳滤膜通量宜为（10~20）L/（m2•h）。 

5.5.4 纳滤膜作为终端深度处理工艺时，出水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的排放标准。 

5.5.5 纳滤膜组件的设计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膜面积 

公式：S = Qh*η/J 

式中：S--膜总面积（m2）； 

Qh ---进水流量（m3/h）； 

η----清液产率； 

循环泵 进水泵 保安过滤 

增压泵 

循环泵 

膜组件 膜组件 

浓缩液

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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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膜通量（L/m2•h）。 

2 膜元件计算 

公式 n = S / Sa, 

式中：n---膜数量（支）； 

S---膜面积（m2）； 

Sa---单支膜面积（m2）。 

5.5.6 纳滤系统的选型及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纳滤膜宜采用抗污染膜元件，使用寿命应大于 2 年。 

2 纳滤设备所有接触液体部分应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 

3 纳滤进水保安过滤器过滤精度应不大于 5μm。 

4 膜系统的设计宜采用多段内循环的方式，以保证每支膜表面具有足够的流

速。 

5 纳滤装置宜为集成式设备，无故障时间应大于 8000 小时/年。 

5.6 反渗透 

5.6.1 当深度处理系统包含反渗透工艺时，反渗透进水宜为经生化处理后的超滤

出水或者纳滤出水。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6.1 设计。 

 

 

 

 

 

 

 

 

图 5.6.1 反渗透系统工艺流程框图 

5.6.2 反渗透系统的设计进水主要污染物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化学需氧量（COD）：卷式 RO 不宜大于 1000 mg/L；碟管式反渗透(DTRO)

不宜大于 10000 mg/L； 

进水泵 保安过滤 

增压泵 

循环泵 

膜组件 膜组件 

浓缩液 

清液 

循环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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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氧化还原电位（ORP）宜小于 200 mV； 

3 最大进水 SDI15：卷式 RO 宜小于 5，碟管式反渗透（DTRO）宜小于 6.5； 

4 氨氮（NH3-N）：卷式 RO 宜小于 50 mg/L，碟管式反渗透（DTRO）宜小

于 800 mg/L； 

5 进水 pH 值宜小于 7.0。 

5.6.3 反渗透系统的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温度宜为（8～30）℃； 

2 pH 值宜为 5.0～7.0； 

3 操作压力：卷式 RO 为 1.5-4.0 MPa，DTRO 为 5.0-7.0 MPa； 

4 产水率不低于 70%； 

5 出水应满足项目环评批复的排放标准。 

5.6.4 反渗透作为终端深度处理工艺时，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的排放标准。 

5.6.5 反渗透膜组件的设计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膜面积 

公式：S = Qh*η/J 

式中：S--膜总面积（m2）； 

Qh ---进水流量（m3/h）； 

η----清液产率； 

J---膜通量（L/m2•h）。 

2 膜元件数量 

公式 n = S / Sa, 

式中：n---膜数量（支）； 

S---膜面积（m2）； 

Sa---单支膜面积（m2）。 

5.6.6 反渗透系统的选型及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反渗透膜宜采用抗污染膜元件，使用寿命应大于 2 年。 

2 反渗透进水保安过滤器过滤精度应不大于 5μm。 

3 反渗透设备所有接触液体部分应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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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膜系统的设计宜采用多段内循环的方式，以保证每支膜表面具有足够的流

速。 

5 反渗透装置宜为集成式设备，无故障时间应大于 8000 小时/年。 

5.7 高级氧化 

5.7.1 高级氧化工艺作为渗沥液深度处理工艺段时，宜与生物处理组合。 

5.7.2 高级氧化工艺处理生物处理系统产水时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化学需氧量（COD）不宜大于 1200mg/L； 

2 进水氨氮（NH3-N）不宜大于 50mg/L； 

3 进水总氮（TN）不宜大于 100mg/L； 

4 悬浮物（SS）：不宜大于 100mg/L； 

5.7.3 高级氧化工艺处理纳滤浓缩液时，宜采用两级“臭氧氧化/Fenton 氧化+生

化/吸附”工艺。 

5.7.4 高级氧化工艺处理纳滤浓缩液时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化学需氧量（COD）不宜大于 6000mg/L； 

2 进水氨氮（NH3-N）不宜大于 100mg/L； 

3 进水总氮（TN）不宜大于 200mg/L； 

4 氯离子不宜大于 8000mg/L。 

 

5.8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技术（MVR/MVC） 

5.8.1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可处理渗沥液、浓缩液或二者混合液。 

5.8.2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8.2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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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2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工艺流程框图 

 

5.8.3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装置设计进水主要污染物指标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钙、镁离子浓度不宜大于 100mg/L； 

2 二氧化硅浓度不宜大于 50mg/L； 

3 悬浮物（SS）不宜大于 1000mg/L； 

4 TDS 不宜大于 40000 mg/L； 

5.8.4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蒸发主体工艺工作压力宜小于 0.1MPa； 

2 系统进料和排出物温度差宜控制在 3-5℃； 

3 蒸气压缩机噪音应控制在 85dB 以下； 

4 运行吨水电耗不宜大于 65kW.h； 

5 浓缩液量宜小于进水量的 20%； 

6 浓缩残液 TDS 宜大于 200000mg/L。 

5.8.5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系统产水应满足如下要求： 

1 蒸馏水产生量宜大于浓缩液进水量的 80%； 

2 蒸馏水 TDS 宜小于 1000mg/L，氯化物含量宜小于 250mg/L； 

3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冷凝水或气体若回用或排放，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的

排放标准。 

5.8.6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用于反渗透浓缩液处理时，蒸发后的固体残渣应

处理至含水率不高于 60%，并密封封装后分区单独填埋处置或进焚烧厂焚烧处置；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用于反渗透浓缩液并资源化时，可将浓缩液中的 KCl

和 NaCl 分段结晶，结晶盐应满足工业盐标准后资源化利用。 

预处理 蒸发装置 

浓液 

离子交换/

酸碱洗气 

污泥脱水 浓液处理 

深度处理 渗沥液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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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用于反渗透浓缩液资源化处理时，设计进水主要

污染物指标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化学需氧量（COD）不宜大于 500mg/L； 

2 氨氮（NH3-N）不宜大于 20mg/L； 

3 pH 值宜控制在 8-10； 

4 悬浮物（SS）不宜大于 10mg/L； 

5 色度不宜大于 50； 

6 硬度不宜大于 100mg/L。 

5.8.8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用于反渗透浓缩液资源化处理时，系统产水应满

足如下要求： 

1 pH 约 7.0-8.5； 

2 化学需氧量（COD）不宜大于 20mg/L； 

3 浊度不宜大于 10； 

4 TDS 不宜大于 20mg/L； 

5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冷凝水或气体若回用或排放，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的

排放标准。 

 

5.9 浸没燃烧蒸发技术（SCE） 

5.9.1 浸没燃烧蒸发技术可处理纳滤浓缩液、反渗透浓缩液或二者混合液。 

5.9.2 浸没燃烧蒸发器采用沼气或填埋气作为热源时，其甲烷含量不应低于 20%，

氧气含量不应高于 8%。 

5.9.3 浸没燃烧蒸发技术处理浓缩液时，宜参照工艺流程图 5.9.3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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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3 浸没燃烧蒸发工艺流程框图 

5.9.4 浸没燃烧蒸发技术设计进水主要污染物指标宜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生化需氧量（BOD5）不宜大于 2000mg/L，COD 不宜大于 5000mg/L； 

2 进水氨氮（NH4
+-N）不宜大于 40mg/L； 

3 进水 pH 值宜小于 7.5； 

4 进水固体悬浮物（SS）宜小于 10000 mg/L； 

5 进水碱度不宜大于 10000mg/L； 

6 总硬度不宜大于 3000mg/L。 

5.9.5 浸没燃烧蒸发技术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蒸发器内运行压力不超过 3kPa； 

2 蒸发器内蒸发温度不超过 90℃； 

3 换热空间容积负荷宜为 8～12 t/m3.d。 

4 在高倍浓缩模式下，蒸残液量宜小于进料量的 10%，吨水电耗不宜大于

30kW.h； 

5 在结晶模式下，除产生蒸发残渣外，其余全部为冷凝水或蒸汽，吨水电耗

不宜大于 40kW.h； 

6 沼气消耗量宜按照 110-150Nm3/m3(以沼气中甲烷浓度 50%计)设计。 

5.9.6 浸没燃烧蒸发系统产水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冷凝水 TDS 宜小于 500mg/L，氯化物含量宜小于 150mg/L； 

膜浓缩液 浸没燃烧蒸发器 

蒸汽 

脱水机 

蒸汽或换热后冷凝水达

标排放或回用 沼气/填埋气/天然气 

浓液 清液回流 

残渣 

 

分离塔 

封装填埋或焚烧 

残液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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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浸没燃烧蒸发器蒸发冷凝水或气体若回用或排放，应符合项目环评批复的

排放标准。 

5.10 臭气处理 

5.10.1 渗沥液处理设施中产生臭气的处理构筑物（调节池、均化池、生化池、

污泥浓缩池、污泥脱水清液池、浓缩液储存池等）应采取密闭、局部隔离及负压

抽吸等措施防止臭气外溢；处理工艺设备（如污泥脱水设备）也应采取密闭措施；

建筑物内宜采用负压抽吸、通风为主。 

5.10.2 渗沥液处理设施产生的臭气宜集中收集处理，处理后气体排放标准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的要求，尚应符合项目环评

批复的气体排放标准；焚烧厂渗沥液处理设施产生的高浓度臭气可进焚烧炉焚烧

处置。 

5.10.3 污水、污泥处理构筑物的臭气风量宜根据构筑物的种类、散发臭气的水

面积、臭气空间体积等因素确定。设备臭气风量宜根据设备的种类、封闭程度、

封闭空间体积等因素确定。构筑物、设备臭气风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节池、均化池、反硝化池、污泥浓缩池、污泥脱水清液池和浓缩液池等

构筑物臭气风量可按单位水面面积臭气风量指标 3m3/（m2•h）计算，并可增加 1

次/h~3 次/h 的空间换气量。 

2 半封口设备臭气量可按机盖内换气次数 8 次/h 和机盖开口处抽气流速

0.6m/s 两种计算结果的较小值取值。 

3 脱水机房、污泥堆棚、污泥处理处置车间等构筑物宜将设备分隔除臭。难

以分隔时，人员需要进入的处理建（构）筑物，抽气量宜按换气次数不少于 8 次

/h 计，贮泥料仓等一般人员不进入的空间按 2 次/h 计算。 

5.10.4 臭气收集管道应选择抗腐蚀的材料，管道底部不宜设拼接缝，拼接缝应

采取密封措施。 

5.10.5 抽风机风量考虑不小于 10%~15%的余量，风压应在最不利管路总压力损

失的基础上考虑不小于 10%~15%的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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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 臭气处理可采用化学吸收（洗涤）式除臭系统、生物除臭及吸附等除臭

工艺的一种或几种组合，也可使用紫外线除臭、等离子除臭和植物液喷淋除臭等

方式。 

5.11 污泥处理 

5.11.1 垃圾渗沥液处理过程中的污泥主要产生于混凝沉淀及生物处理工艺单元，

污泥宜与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一并处理；垃圾焚烧厂的渗沥液污泥脱水后可与垃

圾混烧处理；垃圾填埋场的渗沥液污泥脱水后，满足填埋场入场标准后，可进入

垃圾填埋场混合填埋。 

5.11.2 蒸发后的固体残渣需进填埋场或焚烧厂焚烧处置的，应处理至含水率不

高于 60%并密封封装，填埋场内分区单独填埋处置，焚烧厂进料坑与垃圾混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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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助工程 

6.1 建筑工程 

6.1.1 建筑设计应满足功能要求，并与周围建筑物和环境相协调。 

6.1.2 渗沥液处理建筑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工业企业设计

卫生标准》GBZ1、《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

《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 等的有关规定。 

6.2 结构工程 

6.2.1 渗沥液处理结构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50011、《给排水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构筑物抗震设计规

范》GB50191 等的有关规定。 

6.2.2渗沥液处理构筑物的防腐设计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设计规范》

GB50046 有关规定执行。 

6.3 电气工程 

6.3.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供电方式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程相协调，做到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6.3.2 渗沥液处理工程用电负荷等级宜为二级。电气工程设计内容应包括用电设备

的配电及控制、电缆敷设、设备及构筑物的防雷与接地以及处理车间与厂区道路的

照明等。 

6.3.3 渗沥液处理电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

《20kV 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等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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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调节池、厌氧区等防爆场所的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电器，防爆电器的选择及

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和范围的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

规范》GB50058 的规定。 

 

6.4 检测与控制工程 

6.4.1 渗沥液处理厂（站）应配置废水、废气、噪声等环境检测设施。 

6.4.2 调节池、厌氧反应器等存在厌氧环境的区域应设置硫化氢、甲烷浓度监测和

报警装置。 

6.4.3 沼气储存及净化区域内相关检测和控制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中型沼

气工程技术规范》GB/T51063 的有关规定。 

6.4.4 渗沥液各处理单元应设置生产控制、运行管理所需的检测和监测装置。 

6.4.5 渗沥液处理工程根据实际情况，可选用自动控制或现场手动控制，或几种方

式相结合的控制方式。 

6.4.6 渗沥液系统的检测和控制应包括数据采集、模拟量控制、开关量控制、顺序

控制，宜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 (PLC)或分散控制系统（DCS）。 

6.4.7 渗沥液处理集中控制室内设置上位机进行监控。  

6.4.8 渗沥液处理厂信息系统应根据企业需要设置，当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合建

时，可根据企业总体规划，统一考虑。 

6.4.9 采用成套设备时，设备本身控制应纳入系统控制。 

6.4.10 渗沥液处理自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控制室设计规定》HG20508、《信

号报警、联锁系统设计规定》HG20511、《分散型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定》HG/T20573、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93、《仪表供电设计规定》HG20509、

《火力发电厂厂级监控信息系统技术条件》DL/T 924 等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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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给水排水和消防工程 

6.5.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给水和排水工程，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程相协调，做到分

质供水，分质排水，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6.5.2 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建筑

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等的有关规定。 

6.6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 

6.6.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程相协调，

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6.6.2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50019、《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等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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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 

7.1 一般规定 

7.1.1 渗沥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废水、残渣、噪声及其他污染物的防治与控

制，应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7.1.2 渗沥液处理应具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7.2 环境监测 

7.2.1 渗沥液处理工程进水和出水应设置相关项目的监测设备。 

7.2.2应建立垃圾渗沥液产生量、排出量计量系统，以及水量日报表和年报表制度。 

7.2.3 处理后尾水外排的，应按照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设置规范化排水口。 

7.3 环境保护 

7.3.1 渗沥液处理设施产生的臭气宜集中收集处理，处理后气体排放标准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的要求。 

7.3.2 曝气池等好氧生物反应设施宜加盖并配备气体导排设施。 

7.3.3 对于各个环节产生的噪声，应按其产生的状况，分别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宜采用低噪音装备；对鼓风机等高噪声设备采取安装隔声罩、设置隔声墙等降噪措

施；对机电设备设置减振器减少噪声的产生和传播。厂界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 的规定，作业车间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1 的要求。 

7.3.4 渗沥液处理曝气过程中产生的泡沫，宜采用化学药剂、物理喷淋或溢流导出

等方式处理，化学药剂应选用不抑制微生物的活性及对后续膜系统无影响的药剂。 

7.3.5处理区内应优化构造绿化空间格局，提高绿化抗御自然环境和环境污染能力，

并应增加通风能力，发挥绿化系统生态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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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7.4.1 垃圾渗沥液处理的职业安全卫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

求总则》GB12801 的有关规定。 

7.4.2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应采取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

措施，职业病防护设备、防护用品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 

7.4.3 工作人员应强化安全防护意识，工作人员应进行职业卫生、劳动安全培训。 

7.4.4 对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 

7.4.5 在指定的、有标志的明显位置应配备必要的防护救生用品及药品，防护救生

用品及药品应有专人管理，并应及时检查和更换。 

7.4.6厂内应设道路行车指示，标识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768 的有关规定执行。 

7.4.7应在所有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及环境卫生设施设置

标志，其标志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色》GB2893、《安全标志》GB2894

的相关规定。 

7.4.8 甲烷和硫化氢等危险气体应采取控制与防护措施。 

7.4.9 厌氧处理设施，沼气贮存、利用设施以及输送管道等应采取防火措施。 

7.4.10 敞开的构筑物应加设安全护栏。 

 



31 

8 工程施工及验收 

8.1 工程施工 

8.1.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相应资质。 

8.1.2 渗沥液处理工程应按工程设计文件、设备技术文件等组织施工，对工程的变

更应在取得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文件后实施。 

8.1.3 施工前应做好技术准备和临建设施准备。施工准备过程中应进行质量控制。 

8.1.4 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前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 

8.1.5 构（建）筑物中使用的材料应有技术质量鉴定文件或合格证书。 

8.1.6 钢制设备加工、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及

验收规范》GB50128 的有关规定。钢制设备防腐做法应考虑环境条件和垃圾渗沥

液的特点，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工业设备、管道防腐蚀施工与验收规范》HGJ229

的相关规定。 

8.2 工程验收 

8.2.1 渗沥液处理工程竣工完成后，应及时对整体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工作应按本

规范，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4 的

相关规定。 

8.2.2 施工验收时应有齐全的工艺概述及工艺设计说明、设计图纸、竣工图纸、调

试报告等工程验收技术资料。 

8.2.3 钢制设备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及验收规

范》GB5012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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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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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CJJ150-20××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月×日以×××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渗沥液处理

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

了重要的技术参数。 

为方便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编写组按章、节、条

顺序编写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

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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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明确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包括填埋场、焚烧厂、

中转站等设施，其他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可参考使用。 

1.0.4 为提高处理效率，优化运行管理，节约能源，降低工程造价和运行成本，

鼓励采用可靠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但要有成功的工程案例。 

1.0.5 本条文是对渗沥液处理过程与环境保护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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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水质与水量 

3.1 设计水质 

3.1.2 生活垃圾填埋场缺少渗沥液水质资料的地区，可参考表 1 选取。 

表 1 国内典型填埋场（调节池）不同年限渗沥液水质范围单位：mg/L(pH 除外) 

 类 别 项

目 

填埋初期渗沥液（≤5

年） 

填埋中后期渗沥液（>5

年） 

封场后渗沥

液 

COD 6000~30000 2000~10000 1000~5000 

BOD5 2000～20000 1000~4000 300~2000 

NH3-N 600~3000 800~4000 1000~4000 

TP 10~50 10~50 10~50 

SS 500~4000 500~1500 200~1000 

pH 5~8 6~8 6~9 

 

3.1.3  对于缺少新建焚烧厂渗沥液水质资料的地区可参考表 2。 

表 2 国内垃圾焚烧厂渗沥液典型水质范围单位：mg/L(pH 除外) 

项目 COD BOD5 NH3-N TP SS pH 

指标 40000～80000 20000～40000 1000～2000 10~50 
7000～

20000 
5～7 

3.1.4 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沥液水质确定时应考虑场地冲洗废水的水质对渗沥液系

统设计进水水质的影响，当冲洗废水水量较大时，转运站渗沥液水质比焚烧厂渗

沥液系统设计进水水质低很多，宜通过实测数据确定。 

3.1.6 对于缺少浓缩液水质资料的地区，可参考表 3、4、5、6 选取。 

表 3 纳滤浓缩液典型水质表单位：mg/L （pH 除外） 

项目 COD BOD5 NH3-N TN 钙离子 镁离子 总硅 pH 

纳 滤 浓 缩 ≤6000 ≤120 ≤20 ≤200 ≤300 ≤1000 ≤5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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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表 4 反渗透（接纳滤出水）浓缩液典型水质表单位：mg/L （pH 除外） 

项目 COD BOD5 NH3-N TN 钙离子 镁离子 总硅 pH 

反渗透浓

缩液 
≤1000 ≤20 ≤25 ≤900 ≤400 ≤400 ≤150 6.5-8 

 

表 5 反渗透（接 MBR 出水）浓缩液典型水质表单位：mg/L （pH 除外） 

项目 COD BOD5 NH3-N TN 钙离子 镁离子 总硅 pH 

反渗透浓

缩液 
≤6000 ≤200 ≤25 ≤1000 ≤1200 ≤1000 ≤200 6.5-8 

 

表 6 DTRO（直接处理渗沥液）浓缩液典型水质表单位：mg/L （pH 除外） 

项目 COD BOD5 NH3-N TN 钙离子 镁离子 总硅 pH 

反渗透浓

缩液 
≤60000 ≤20000 ≤6000 ≤8000 ≤2000 ≤1500 ≤2000 6.5-8 

3.2 设计水量 

3.2.1《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2013 规定的生活垃圾填

埋场渗沥液产生量计算经验公式法计算如下： 

1000

)ACACACAC I
Q 44332211 


（  

（1）
 

式中： 

Q ——渗沥液产生量，m3/d； 

I ——降水量，mm/d； 

注：当计算渗沥液最大日产生量时，取历史最大日降水量；当计算渗沥液日

平均产生量时，取多年平均日降水量；当计算渗沥液逐月平均产生量时，取多年

逐月平均降雨量。数据充足时，宜按 20 年的数据计取；数据不足 20 年时，可按

现有全部年数据计取。 

 

 

表 7 正在填埋作业单元浸出系数 C1取值表 



41 
 

所在地年降雨量(mm) 

有机物含量 
年降雨量≥800 400≤年降雨量＜800 年降雨量＜400 

大于 70% 0.85～1.00 0.75～0.95 0.50～0.75 

小于等于 70% 0.70～0.80 0.50～0.70 0.40～0.55 

注：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埋深大时 C1 取上限；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埋深小时 C1 取下限。 

A1 ——正在填埋作业区汇水面积，m2； 

C1 ——正在填埋作业区浸出系数，宜取 0.4～1.0，具体取值可参考表

3-3； 

C2 ——已中间覆盖区浸出系数; 

当采用膜覆盖时宜取，C2 宜取（0.2～0.3）C1；（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或埋深

小时宜取下限；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或埋深大时宜取上限。） 

当采用土覆盖时，C2 宜取（0.4～0.6）C1；（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较小、整体

密封性好、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及及埋深小时宜取低值；若覆盖材料渗透系数较

大、整体密封性较差、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及埋深大时宜取高值。） 

      A2 ——已中间覆盖区汇水面积，m2； 

      C3 ——已终场覆盖区浸出系数，宜取 0.1～0.2；（若覆盖材料渗透系

数较小、整体密封性好、生活垃圾降解程度低及埋深小时宜取下限；若覆盖材料

渗透系数较大、整体密封性较差、生活垃圾降解程度高及埋深大时宜取上限。） 

      A3 ——已终场覆盖区汇水面积，m2； 

      C4——调节池浸出系数，取 0 或 1.0；（若调节池设置有覆盖系统取 0；

若调节池未设置覆盖系统取 1.0。） 

      A4——调节池汇水面积，m2。 

式中 A1、A2、A3 随不同的填埋时期取不同值，渗沥液产生量设计值应在最不

利情况下计算，即在 A1、A2、A3 的取值使得 Q 最大的时候进行计算。 

如考虑生活管理区污水等其他因素，渗沥液的设计处理规模宜在其产生量的

基础上乘以适当系数。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176-2012 规定的生活垃圾填

埋场渗沥液产生量计算经验公式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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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Q——渗沥液日均总量(m3/d)； 

I——降雨量(mm/d)，应采用最近不少于 20 年的日均降雨量数据； 

A1——填埋作业单元汇水面积(m2)； 

CL1——填埋作业单元渗出系数，一般取 0.5～0.8； 

A2——中间覆盖单元汇水面积(m2)； 

CL2——中间覆盖单元渗出系数，宜取（0.4～0.6）C1； 

A3——封场覆盖单元汇水面积(m2)； 

CL3——终场覆盖单元渗出系数，0.1～0.2； 

WC——垃圾初始含水率(%)； 

Md——日均填埋规模(t/d)； 

Fc——完全降解垃圾田间持水量(%)，应符合本规范表3-4的规定。 

ρw——水的密度（t/m3） 

表 8 垃圾初始含水率和田间持水量建议取值 

（无机物＜30%时取值） 

气候区域 初始含水率(%) 田间持水量

(%) 春 夏 秋 冬 全年 

湿润 45～60 55～65 45～60 45～55 50～60 30～40 

中等湿润 35～50 45～65 35～50 35～50 40～55 30～40 

干旱 20～35 30～45 20～35 20～35 20～40 30～40 

（无机物≥30%时取值） 

气候区域 初始含水率(%) 田间持水量

(%) 春 夏 秋 冬 全年 

湿润 35～45 30～40 30～45 30～40 35～45 30～40 

中等湿润 20～35 30～40 35～50 35～50 20～35 30～40 

干旱 15～25 30～40 15～25 10～20 15～25 30～40 

注：1.垃圾无机物含量高或经中转脱水时，初始含水率取低值； 

2.垃圾降解程度高或埋深大时，田间持水量取低值。 

 

 

×( )
×

1000
d C C

W

M W FI
Q




 L1 1 L2 2 L3 3（C A +C A +C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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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沥液产生量季节性波动大，另外与城市发展水平、

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垃圾转运方式等都有较大的关系，通常以丰水期的垃圾渗沥

液产生量和卸料平台冲洗水量作为设计依据。气候湿热和夏季多雨地区宜取高值，

气候干燥和夏季少雨地区宜取低值；垃圾在垃圾转运站沥水后进焚烧厂的，焚烧

厂渗沥液产生量取低值，垃圾在垃圾转运站不沥水直接进焚烧厂的，焚烧厂渗沥

液产生量取高值；垃圾在集料坑的停留时间长的取高值，停留时间短的取低值。 

3.2.3 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沥液产生量与城市发展水平、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垃圾

转运方式，都有较大的关系。气候湿热和夏季多雨地区宜取高值，气候干燥和夏

季少雨地区宜取低值；垃圾转运周期长的取高值，转运周期短的取低值。 

3.3.1 填埋场封场后渗沥液处理排放标准应符合《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

规范》GB51220 的有关规定，生活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堆肥厂、厌氧消化处

理厂、中转站等垃圾设施配套的渗沥液处理工程的排放标准，应根据垃圾处理设

施的不同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 等国家标准或地方的相关排放标准，具体要求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的批复执行。 

 

 

 

4 总体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提倡各种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沥液合并处理，一方面可以改善水质，

另一方面可以资源共享，发挥设施效益。 

4.1.2 确定渗沥液处理工艺时，前期应对地方渗沥液处理工程相关数据进行调研

和评估，为工艺确定提供依据。 

4.1.3 渗沥液水质的特性决定了渗沥液处理不可能采用单一工艺进行处理，必须

采用组合处理工艺，组合包括各种方法的组合，也包括同种方法中不同工艺的组

合，组合的主体工艺应为生物处理工艺，以达到从环境中去除大部分污染物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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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新建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规模在 300m3/d 及以上的，宜按照两个及以上系

列设计，规模在 300m3/d 以下可采用单系列设计，改建和扩建系统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 

主要设备的备用原则。 

1、原水提升泵水泵应设备用泵，当工作泵台数不大于 4 台时，备用泵宜为 1 台，

当工作泵台数不小于 5 台时，备用泵宜为 2 台。 

2、超滤进水泵、纳滤进水泵、反渗透进水泵通常采用进口泵，设备检修率较低，

增加备用泵会增加投资和维护工作，可采用库备。 

3、鼓风机房应设置备用风机，工作鼓风机台数在 4 台以下时，应设 1 台备用鼓

风机；工作台数在 4 台或 4 台以上时，应设 2 台备用鼓风机。鼓风机应按设

计配置的最大机组考虑。 

4、超滤、纳滤、反渗透膜系统通常不考虑备用，但设计时宜考虑一定的富裕系

数。 

 

4.2 工艺流程 

4.2.1 预处理的主要目标是去除氨氮和无机杂质，降低污染物浓度或改善渗沥液

后续水质，多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混凝沉淀等工艺。 

生物处理单元处理对象主要是可生物降解的有机污染物、氮、磷等渗沥液中

的主要污染物，多采用膜生物反应器（MBR）。 

深度处理的处理对象主要是经生物处理后未去除的难生物降解有机物、溶解

盐等，主要目标是排放水质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要求，宜采用膜法、高级氧化及

吸附法等。其中膜法主要采用纳滤、反渗透等；高级氧化主要采用 Fenton 试剂

氧化法、臭氧氧化法等。深度处理宜以膜法处理为主，并根据处理要求合理选择。 

4.2.2 当采用 “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时，要求具备“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

处理”的功能效果，即主要目标是排放水质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要求，深度处理

多采用两级碟管式反渗透（DTRO）和机械蒸发（MVC/MVR）等。 

4.2.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及生活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渗沥液为未经发酵的原生

液，有机物含量高。COD 通常为 40000~80000mg/L，氨氮通常为 1000~20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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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性好，具备良好的生物脱氮条件。因此，该种渗沥液宜采用生物处理为主的

处理工艺。 

4.2.4 预处理宜采用混凝沉淀、厌氧生物处理等，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水解酸化、

氨吹脱等。当原水 COD 大于 15000mg/L，BOD5/TN 大于 5 时，预处理宜采用厌

氧生物处理。 

4.2.5 采用 MBR 作为垃圾渗沥液生物处理单元时，应最大限度地降解有机污染

物及总氮等渗沥液主要污染物。渗沥液 MBR 系统的排放水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

排放标准的要求；当 MBR 系统衔接后续深度处理时，出水水质应达到后续深度

处理对进水水质的要求。 

4.2.7 生物处理产水进入纳滤膜之前，须针对胶体、硬度、二氧化硅或结垢成分

等采取适当的预处理措施。进入反渗透膜之前，需根据水质情况考虑投加酸或阻

垢剂。设计规模应考虑一定的抗冲击能力，以满足不同时期的水量要求，同时运

行过程中应考虑有多种冲洗方式，包括定时冲洗、清水冲洗及化学清洗。 

当渗沥液原水污染物浓度较低，可生化性差的情况下，碟管式反渗透膜亦可直接

处理经预处理后的渗沥液原液。 

4.2.8 纳滤浓缩液中含有大量难生物降解有机物时，可采用高级氧化工艺处理；

反渗透浓缩液经过软化预处理后，可选择机械蒸发再压缩工艺处理浓缩液；满足

沼气或天然气源的条件下，纳滤或反渗透浓缩液或二次浓缩的浓缩液，可选择浸

没燃烧蒸发工艺。 

4.3 总体布置 

4.3.2 场地标高的确定还需考虑以下因素： 

1 方便生产联系，满足道路运输及排水条件； 

2 减少土（石）方工程量，保持填挖平衡； 

3 防止地下水对建筑物基础和道路路基产生不良影响； 

4 与所在城镇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根据以上决定场地标高的因素，并要经过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场地最

低点的设计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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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这种布置方式不仅使其各功能区与主要生产区之间有方便的交通及工艺联

系，减少相互间管线连接的长度，降低投产后的运营费用，而且整个处理区组合

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具有良好的条理性

4.3. 8 渗沥液处理区如有涉及围墙及挡土墙的设计，按照工业厂区相应标准规范

要求设计。 

 

 

5 单元设计 

5.1 调节池 

5.1.1 调节池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规定了设计调节池的要求，填埋场调节池容积计算方法参考《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技术规范》； 

2 焚烧厂调节池的设置应根据垃圾仓原液输送泵的抽排工况及用地要求等

因素综合确定。根据国内设计经验通常为 7~10d；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的渗沥液

调节池有效容积不宜小于 4 天渗沥液平均产生量，改建生活垃圾转运站的渗沥液

调节池可根据实际用地情况适当调整，不宜小于 1 天渗沥液平均产生量； 

3 为便于调节池清淤检修，调节池宜按照两格并联设计； 

4 调节池中的渗沥液为渗沥液原液，具有恶臭，应该加盖以避免臭味发散

并负压收集处理。另外，加盖调节池还可大幅度降低渗沥液污染物浓度，为后续

处理设施创造有利条件； 

5 垃圾焚烧厂渗沥液调节池内可根据存储量及停留时间等因素设机械搅拌

措施，防止淤泥沉积。 

 

5.3 厌氧生物处理 

5.3.3 垃圾渗沥液厌氧生物处理系统设计应考虑渗沥液来源及后续处理工艺要求，

确定适宜的反应器形式及预处理工艺。进水杂质及 SS 过高时，设置格栅机等设

施，控制进水杂物与 SS，防止厌氧系统出现杂物或死泥淤积。厌氧系统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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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沥液污染物浓度较高，停留时间较长，需配备循环系统保证厌氧反应器内渗沥

液的上升流速。 

5.3.4 当原水 COD 浓度为 30000~50000 mg/L 时，COD 去除率宜大于 60%，当

水 COD 浓度为 50000~70000 mg/L 时，COD 去除率宜大于 70%。 

5.4 膜生物反应器（MBR 系统） 

5.4.2 本条规定了 MBR 系统应采用的常规工艺流程，并针对目前渗沥液水质复

杂多变，特别是氨氮含量高的情况，提出强化生物处理工艺。生化系统采用两级

A/O 的工艺路线，两级均为两条生产线并联运行，也能独立运行或同时运行，

有利于水量变化时工艺单元的灵活运行，节省运行费用。 

渗沥液进人一级反硝化池，池内设置潜水搅拌器，进水与硝化池回流的硝化

液充分混合后，在缺氧条件下，反硝化菌利用废水中的碳源把硝化液中的硝态氮

反硝化成氮气，从而实现脱氮及有机污染物去除的目的；一级反硝化池出水进入

一级硝化池，一级硝化池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氨氮的硝化反应，硝化液通过硝酸盐

回流泵回流至一级反硝化池，同时进人二级反硝化池完成反硝化脱氮过程；渗沥

液进入二级反硝化池后，由于在一级生化处理中已经去除了大部分的 BOD5，从

而导致硝化液中碳源不足，因此在二级反硝化池中投加碳源，保证硝态氮得到充

分反硝化，提高总氮的去除率；为保证二级反硝化的进行，考虑到传质不均及效

率等因素，该段投加的碳源不能被反硝化菌完全利用，因此二级反硝化池后设置

二级硝化池，多余的碳源在此去除。 

5.4.3 规定进水 COD 的要求，是考虑到系统有机负荷的限值。规定进水

BOD5/COD 的比值要求，是考虑到 BOD5/COD 比值小于 0.3 的渗沥液可生化性

较差，不适合直接进入生化处理阶段。规定进水氨氮的要求，是考虑到过高的氨

氮会导致生化系统运行不正常甚至瘫痪。 

5.4.4 污泥浓度是 MBR 处理系统的重要参数，较高的污泥浓度能够有效提高系

统的抗冲击负荷，提高污染物处理负荷，减少处理系统的容积，节省投资。但过

高的污泥浓度会导致膜通量降低，甚至导致膜压差急剧上升，损坏膜系统。根据

国内运行良好的工程实例，MBR 处理系统污泥浓度为 8000mg/L～ 15000mg/L

时处理效果好且运行稳定。外置的管式超滤膜和内置的聚四氟乙烯（PTFE）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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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承受较高的污泥浓度。污泥负荷直接表征了 MBR 处理系统的生化处理能力。

对于由硝化与反硝化组成的 MBR 生化处理段，其污泥负荷分为 COD 污泥负荷

与 NO3-N 污泥负荷。相比传统的生化处理工艺，MBR 处理系统污泥负荷设定值

较低。此条参数主要是根据国内各大设计院的设计案例以及工程运行实例进行规

定。剩余污泥产泥系数的确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进水水质、水温度、污

泥龄等。进水的 SS 越低，剩余污泥产泥系数越低；水温度越高（在一定范围内），

反应速度越快，剩余污泥产泥系数也越低；渗沥液 MBR 处理系统的污泥龄较高，

一般在 15d～25d，这也降低了剩余污泥产泥系数。综合目前国内现有运行良好

的工程案例，剩余污泥产泥系数设定为（0.15~0.3)kgMLSS/kgCOD 时系统运行稳

定并且处理效果较好。水温是影响生化处理系统中微生物活性的重要参数，一般

来说反硝化过程的最适宜温度在 20℃～40℃，硝化过程的最适宜温度在 20℃～

30℃。  

不同温度下反硝化池脱氮速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𝐾ௗ(்) = 𝐾ௗ(ଶହ)1.08
்ିଶହ 

不同温度下硝化池硝化速率可按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𝐾ே(்) = 𝐾ே(ଶହ)1.10
்ିଶହ 

式中： 

    𝑇——设计温度（℃）； 

𝐾𝑑𝑒(25)——25℃时脱氮速率，宜为（0.04~0.13）kgNO3-N/（kgMLSS•d）； 

𝐾𝑁(25)——25℃时硝化速率，宜为（0.02~0.08）kgNH4
+-N/（kgMLSS•d）； 

综合来看将 MBR 处理系统的水温设定在 20℃～35℃是较为合适的。当渗

沥液温度过高时，建议设置冷却系统，确保生化反应的正常进行。 

5.4.5 规定了 MBR 系统出水水质要求。当 MBR 系统后续采用不同深度处理工艺

时应根据产水水质选取合适的处理工艺。 

5.4.6 计算时 S0 和 Se 可分别用硝化池进水和出水化学需氧量代替，但需根据水

质的具体情况考虑换算系数。 

5.4.10 本条计算式中 0.28 为标准状态下（0.1MPa、20℃）下的每立方米空气中

含氧量（kgO2/m3）。 

5.4.11 考虑膜清洗造成的运行时间不足和水质波动性，工程设计选膜面积，一

般在计算的基础上增加富裕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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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纳滤 

5.5.3 当纳滤系统配套浓缩液减量处理工艺时，与主工艺纳滤系统的合并回收率

不宜小于 95%。纳滤浓缩液减量处理工艺宜选用“两级物料膜”工艺（图 1）。 

 

图 1 纳滤浓缩液减量化工艺流程框图 

纳滤浓缩液减量处理工艺主要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化学需氧量（COD）不宜大于 5000 mg/L 

2 进水生化需氧量（BOD5）不宜大于 30 mg/L 

3 进水氧化还原电位（ORP）小于 200 mv 

4 pH 值宜为 5.5～7.0； 

纳滤浓缩液减量处理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操作压力：0.5-2.5 MPa； 

2 COD 去除率应不小于 90%； 

3 一级物料膜提取的高浓度有机浓缩液应为渗沥液总量的 0.5-1%，或 COD

值须达到 50000mg/L 以上； 

4 二级物料膜再次回收水产生的物料浓缩液量应为渗沥液总量的 4-4.5%； 

5 一级物料膜通量宜为（5-20）L/（m2•h）；二级物料膜通量宜为（7-18）L/

（m2•h）。 

5.5.4 当原水生化性好，运行管理水平较高时，通常纳滤产水也可以达到表二排

放标准。因此，条件允许时，纳滤膜也可以作为深度处理工艺的终端。 

 

 

纳滤浓缩液 一级物料膜 

渗滤液量

的 0.5~1% 

二级物料膜 

浓液 
物料

浓液 
渗滤液量

的 4~4.5% 

后续处理单元 

焚烧或回收利用 混凝处理后填

埋场或调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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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反渗透 

5.6.1 本条规定了反渗透工艺流程，反渗透工艺流程和集成设备构成基本跟纳滤

一样，只是膜元件和具体设备参数不同。 

6 辅助工程 

本章主要规定了垃圾渗沥液处理设施需要的土建工程、电气及自控工程、水暖工

程等辅助工程要求，各专业按其相应专业工程规范，本章只列相应参考标准，不

赘述具体条文。 

5.7 高级氧化 

5.7.1 目前常用的高级氧化工艺主要包括 Fenton 氧化及臭氧氧化技术。二者进水

均宜为经过生物处理后的出水。 

当采用“Fenton 氧化+生化”深度处理时，可参考如下的典型工艺流程设计（图

2）。 

 

 

 

 

 

图 2“Fenton 氧化+生化”工艺流程框图 

 

当采用“臭氧氧化+生化或吸附工艺”深度处理时，既可直接对渗沥液生化出

水进行处理(采用一级或二级处理)，也可对渗沥液生化出水经 NF 膜处理的膜浓

缩液进行处理(采用二级或三级处理)，具体可参考如下典型工艺流程设计（图 3）。 

 

 

 

 

 

 

图 3 臭氧高级氧化+生化或吸附工艺流程框图 

出水 

一级生化 一级 Fenton 氧化 二级 Fenton 氧化 生物处理出水 

二级生化 

出水 

一级生化或吸附 一级臭氧氧化 

二级臭氧氧化 

生物处理出水 

二级生化或吸附

混凝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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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技术（MVR/MVC） 

5.8.1 规定机械蒸发再压缩技术处理对象。 

5.8.2 当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处理浓缩液时应设置预处理单元。当机械蒸发

再压缩蒸发技术处理浓缩液进水水质波动较大时，宜设置酸/碱洗气设施。当机

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处理浓缩液出水需达到更高标准时，宜设置深度处理设施。 

5.8.6 渗沥液反渗透浓缩液中溶解性总固体约为 30~50 g/L，其中主要组分是氯化

钠和氯化钾两种。根据氯化钠和氯化钾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溶解度，实现两种盐

的分段结晶。 

机械蒸发再压缩蒸发技术用于反渗透浓缩液资源化处理时，产生的工业盐品

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氯化钠结晶盐纯度>97.5%，白度>82，含水率<0.3%，须满足 GB/T 5462《工

业盐》中精制工业盐二级标准； 

2 氯化钾产品纯度>90%，白度>82，含水率<0.3%，须满足 GB/T7118《工业

氯化钾》标准。 

 

5.9 浸没燃烧蒸发技术（SCE） 

5.9.1 规定浸没燃烧蒸发技术处理对象，工艺运行前端不需进行预处理。 

5.9.2 规定浸没燃烧蒸发技术运行热源，宜采用填埋气等低品质热源。 

5.10 臭气处理 

5.10.2 除臭系统流程框图参下图（图 4）。 

 
 
 

图 4 除臭系统流程框图 

5.10.6 几中常见的除臭工艺说明： 

（1）化学吸收（洗涤） 

臭气 臭气收集系统 除臭系统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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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吸收（洗涤）式除臭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洗涤设备、洗涤液循

环系统、吸收剂投加系统、控制系统、排出液处理系统和排气除雾装置； 

2）应根据处理设施散发的不同发臭气体选择吸收剂，吸收剂应能有效处理

所收集到的臭气，且不产生二次污染； 

3）吸收塔根据臭气种类设置两级或多级，对不同特性发臭气体使用不同的

吸收剂； 

4）吸收塔填料的比表面积应大于 100m2/m3； 

5）吸收塔空塔气流速度宜为 2m/s ~3m/s，液气比宜大于 1 L /m3； 

6）吸收塔气流出口应设置除雾器，除雾器对粒径大于 25μm 的雾滴去除率

应大于 98%； 

7）与吸收剂接触的设备和管道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 

（2）生物除臭 

1）生物除臭工艺所选微生物宜为多种菌种组成的微生物菌群，且具有安全

性、稳定性和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 

2）生物除臭方式包括生物洗涤、生物滴滤、生物过滤等，工艺选择以生物

过滤或与其组合方式为主。 

3）生物滤池负荷可根据场地条件在 100~200 m3/（m2﹒h）范围内选择，滤

料堆积高度宜为 1.5 m ~2.0m。 

4）气体在生物滤池内的设计停留时间应根据臭气浓度大小宜在 25s~40s 范

围内进行选择。 

5）应设置气体加湿和滤料加湿系统，进入生物滤池的含臭气体的相对湿度

应大于 98%。 

6）与化学洗涤塔组合时，洗涤塔与生物滤池之间应设气液分离装置，防止

洗涤塔中的化学洗涤剂液滴进入生物滤池，影响生物滤池内的生物繁殖。 

7）生物滤料应具有生物膜易生、耐腐蚀、耐磨损、生物化学稳定性、一定

的空隙率及表面粗糙度，并具有较好的表面电性和亲水性，滤料使用寿命宜不小

于 3~5 年。 

（3）吸附 

1）吸附式除臭宜用于臭气浓度较低场合的除臭，也可用于多级除臭的末级

除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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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附塔内设计气流速度不宜超过 0.5m/s。 

3）吸附剂宜选择孔隙结构发达、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机械强度高、

易再生的物质。 

（4）其他除臭 

其他除臭方式包括等离子除臭、植物液喷淋除臭等。 

 

7 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 

7.1.1 制定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污染治理措施前应落实污染源的特征和产生量；

执行标准应该按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7.2.1 规定垃圾渗沥液进出水监测的规定，渗沥液出水通常需要设置的监测仪表

包括：流量、温度、pH 值、COD、SS 等，环境保护部门会根据进水水质和排放

水体要求增加一些必要的监测仪表，BOD、总氮仪表价格较高，应慎重选用。 

7.2.2 规定垃圾处理设施渗沥液产生量、排放量应建立检测、计量系统，并应建

立日报表和年报表制度。 

7.3.1 规定渗沥液处理系统产生臭气及生物气必须经过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7.3.3 对于各个环节产生的噪声，应按其产生的状况，分别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 的要求，作业车间噪声应

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的要求。噪声控制措施包括： 

1 应选用低噪声的机械和设备； 

2 合理规划布置总平面，高噪声设备宜集中布置，并利用建筑物和绿化隔离

带减弱噪声的影响； 

3 合理布置通风管道，采用正确的结构，防止产生振动和噪声； 

4 对于声源上无法根治的生产噪声，分别按不同情况采取消声、隔振、隔声、

吸声等措施，并着重控制声音强高的噪声源。 

7.4.1 垃圾渗沥液处理的职业安全卫生还应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关于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卫生监察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 

 

8 工程施工与验收 

8.1.1 规定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施工安装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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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施工准备工作包括技术准备和临建设施准备。施工准备过程中应进行质量

控制。 

技术准备包括：图纸会审；建立测量控制网；做好原材料检验工作和钢筋混

凝土的试配工作；做好前期各类技术交底工作等。临建设施准备包括：临建搭设

要求；临时用水电进行标准计量等； 

施工准备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包括：优化施工方案和合理安排施工程序；严格

控制进场原材料的质量；合理配备施工机械；采用质量预控措施等。 

8.1.4 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前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内容要详细、全

面、合理。 

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概况；施工部署；施工方法、材料、主

要机械的供应、质量保证、安全、工期、成本控制的技术组织措施；施工计划、

施工总平面布置及周边环境的保护措施等。 

渗沥液处理工程施工前应由设计单位进行技术交底。 

工程施工在地下水位较高时应采取相应的排水、抗浮措施。 

对于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制定相应的冬季、夏季、

雨季、旱季施工措施。 

8.2 渗沥液处理工程全部按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完成后，应及时对整体工程进行

验收，验收工作应按《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4 执行。渗

沥液处理流程中有圆筒钢制设备的，施工验收按《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128 执行。 

 

 


